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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是南昌市生态环境局部门二级预算单位，

主要职责是：依法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依法开展污染防治、生态保护、

核与辐射安全等方面的日常监督检查，承担所辖区域内执法业务指导、组

织协调和考核评价等。

二、部门 2021 年主要工作任务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 2021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一）持续发力“打基础”。制定环境执法年度工作培训计划并持续

开展培训；完善企业“户口簿”；采购执法服装等相关执法设备；推进饮

用水源视频监控系统升级改造；组织市本级执法干部专业知识考试。

（二）坚持不懈“强监管”。查漏补缺整改各类问题，迎接中央环保

督察；开展南昌市安委会商贸安全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和整改专项行动；开展南昌市环境执法检查专项行动；开展全市生态环境

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开展重点园区常态化 VOCs 专项执法检查；开展

塑料生产企业现场检查；开展全市污水处理厂 COD 去除剂专项排查；开展

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专项排查整治；完成部分赣江排污口整治和所有排污

口标识牌建立；对全市放射源单位进行一遍拉网式检查，对直管的射线装

置使用单位检查比例不低于一半；邀请环保技术中心专家，对全市已安装

在线监控的排污单位进行专项检查；开展一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常

态化开展扬尘污染上路巡查；开展至少三次大气污染督查“零点行动”；



开展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清场行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领域联合执法；认真处理环境信访，维护环境安全；开展一年一度环境

执法大练兵活动；对县区开展一次执法稽查；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

作；开展全市厂矿周边“散乱污”企业环境问题大排查整治行动；持续推

进树立标杆企业工作；保障重大节假日期间生态环境安全；加强粉尘企业

环境安全风险管控；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行动“回头看”；开展高风

险 ODS 行业专项执法检查；持续推进排污许可监管工作；健全执法监测工

作机制；开展全市未批先建和违反“三同时”违法违规企业专项执法检查。

（三）固本培元“促规范”。出台《南昌市生态环境局、南昌市自然

资源局、南昌市农业农村局、南昌市水利局、南昌市林业局生态环境联合

执法工作规程（暂行）》；出台《南昌市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工作

考核办法（试行）》；出台生态环境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制度；配合市局推进

企业生态环境保护承诺；出台两法衔接相关规定；健全市、区两级环境执

法衔接管理制度；开展“以案促建 提升环境应急能力”专项活动。

三、部门基本情况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为全额拨款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编制人数 59人，其中；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编制 58人、全部补助

事业编制 1 人；实有人数 75人，其中：在职人数 58人，包括参照公务员

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 57人、全部补助事业人员 1 人；退休人员 17人。

第二部分 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1 年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收入预算总额为 2104.51 万元，

比上年增加 106.43 万元，增长 5.3%。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229.75 万元；

上年结转 874.76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 年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支出预算总额为 2104.51 万元，

比上年增加 106.43 万元，增长 5.3%。

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1586.51 万元，包括工资福利

支出 1214.8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63.73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90 万元；项目支出 518.00 万元，包括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 518.00 万

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99.07 万元；节能环保支

出 1881.08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24.36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1214.88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

的 57.7%；商品和服务支出 881.73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41.9%；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90 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0.4%。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1年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229.75万元，

较上年增加 89.66 万元，增长 7.9%。具体支出情况是：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61.84 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 5.0%；节能环保支出 1062.41 万元，

占财政拨款支出的 86.4%；住房保障支出 105.50 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

的 8.6%。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本单位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情况说明

2021 年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为 363.73 万元。较上年减少 237.57 万

元，减少 39.5%。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年结转中机关运行经费减少。

（六）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1 年我局政府采购预算共安排 229 万元。其中，货物预算 165 万

元，工程预算 64万元，服务预算 0 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8月 31 日，单位共有车辆 0 辆。

2021 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辆，安排购置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

上大型设备具体为 0。

（八）预算绩效情况

2021 年本单位一级项目 0个。

二、“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本单位“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 8.73 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与上年持平。

2．公务接待费 8.73 万元，与上年持平。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 万元，与上年持平。

第三部分 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 2021 年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九、《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详见附件，若其中某张表为空表或表中数据为 0，则说明没有相关

收支预算安排。）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

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规定

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

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

财政补助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补 2021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0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

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节能环保环境保护管理事务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

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二）节能环保环境保护管理事务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三）节能环保其他节能环保支出其他节能环保支出：反映除上述项

目以外其他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

（四）住房保障支出住房改革支出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

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五）住房保障支出住房改革支出购房补贴：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

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

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行政单位离退休：反映

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

退休经费。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反映机

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